
   

船主自主檢查表(切結書) 

船名 

 

開航時間 月    日     時     分 

船長 
(簽名) 

 

起迄漁港 到 

自主稽核項目 是(可) 不是(可) 備註 

基本 

認知 

1.本漁船附搭人員為離島居民或鄉親， 

並無外來遊客搭乘。 
□ □ 

 

2.附搭人員，船長不可收取任何報酬。 □ □  

3.附搭人員需主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

同意單，並配合安檢人員指示。 
□ □ 

 

4.各級漁船附搭人數未超過船舶檢

查證書之安全設備容量或小船執照

之全船乘員最高限額，且不得超載。 

□ □ 

 

5.為了航行安全，天候不佳或機械設備不

良時，船長可拒絕義務性之附搭載運服

務。 

□ □ 

 

設備 

檢查 

1.相關航行引擎、儀器設備、汽笛信號設

備，運轉使用正常。 
□ □ 

 

2.相關無線電通話系統、燈號及照明設

備，運轉使用正常。 
□ □ 

 

3.救生衣(易取拿，位置明顯標示)。 □ □  

4.救生圈(無破損，迅速拿下使用)。 □ □  

5.滅火器(應距駕駛位置或艙口二公尺

內)、醫務箱。 
□ □ 

 

其它 
每次附搭航行前皆須完成填寫並存放至

航行日誌紀錄簿妥善保存。 
□ □ 

 

備註 1：各級漁船搭載人員及貨物時，船方需完成航行前自主管理，並於安全無虞下始得附搭人貨航行。且船主(長)

如認有航行安全之顧慮者，應主動減少或拒絕之。 

備註 2：船長、船員皆遵循澎湖縣政府最新版之「澎湖縣漁船附搭縣轄離島居民及貨物管理辦法」提供服務，並

要求附搭乘客遵守其規定內容事項。 

備註 3：若有非善意違反相關規定者，逕移送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裁處。 

附件二 
 


